
 

 

附件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香港特别行政

区、澳门特别行政区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参与 

广东省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 

组织实施的若干规定 

（修订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粤港澳科技创

新协同发展，加快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助力港

澳融入国家创新体系，就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以

下简称港澳特区）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参与广东省财政科技计划

（专项、基金等）（以下简称省财政科技计划）组织实施的相关

事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港澳特区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以下简称港澳机

构）可承担省财政科技计划项目，并获得项目经费资助。 

第三条  省财政科技计划资助港澳机构的科研活动，一般应

当公开发布项目指南，明确提出资助方式及鼓励港澳机构参与申

报的领域和方向。 

第四条  支持港澳机构联合在广东省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

资格的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创新主体（以下简称广东单



 

 

位），按照指南要求牵头或参与申报省财政科技计划的相关项目。 

第五条  港澳特区申报省财政科技计划项目的具体机构，通

过粤港、粤澳科技创新合作机制协商确定。港澳机构申报项目应

按照省财政科技计划的有关要求提交申报材料，根据港澳特区科

研活动的实际支出情况提出项目经费需求，参加省财政科技计划

的项目评审，通过公平竞争获得资助。 

第六条  经评审立项的港澳机构牵头申报的项目，应当由省

财政科技计划主管部门与港澳机构签订项目合同书，明确项目目

标、研究内容、知识产权和成果归属、经费资助额度和支出内容

等，根据合同书组织项目实施、开展项目管理；由广东单位牵头、

港澳机构参与的项目，广东单位也应与港澳机构签订合作协议书，

作为项目合同书的组成部分。 

第七条  省财政科技计划资助港澳机构的项目经费，应按照

国库集中支付的有关规定和向境外支付的有关要求拨付。港澳机

构牵头实施的项目，由省财政科技计划主管部门按税务部门要求

办理相关备案手续后，及时拨付至项目承担单位。涉及港澳机构

和境内单位联合承担的项目，可分别拨付至港澳机构和境内单位。

境内单位牵头，港澳机构参与实施的项目，由牵头单位按规定拨

付至港澳机构。 

第八条  港澳机构承担项目的过程管理、验收评估、相关服

务等工作，可由省财政科技计划主管部门委托广东项目管理机构

组织开展，也可以委托港澳特区机构实施。委托实施的，应签订



 

 

委托协议，确保管理和服务工作及时到位。 

第九条  省财政科技计划与港澳特区的科技计划可通过联合

资助项目等方式，支持广东与港澳机构加强科技合作与交流。联

合资助与共同管理项目的具体方式通过粤港、粤澳科技创新合作

机制协商确定。 

第十条  省财政科技计划主管部门可根据科技计划管理制

度、本规定和港澳特区的实际情况，对港澳机构申报、承担项目

的具体要求事项做出专门规定，并积极邀请港澳科学家参与省财

政科技计划战略咨询、项目管理和验收评估等工作。 

第十一条  现行省财政科技计划相关管理制度限定项目承担

单位为广东省内注册法人机构的，按本规定拓展至符合条件的港

澳机构。 

本规定未尽事宜，执行省财政科技计划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第十二条  广东省各地市财政科技计划可参照执行。 

第十三条  本规定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有效期 5 年。 

 

 


